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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注 沙 中 綫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第 02/11 號  

 
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 
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關 注 沙 中 綫 工 作 小 組  

沙 田 至 中 環 綫 九 龍 城 段 跟 進 事 項  

 

引 言  

 

1.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關 注 沙 中

綫 工 作 小 組 回 應 委 員 就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(沙 中 綫 )方 案 及 相 關 工 程 提 出 的 意

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沙 中 綫 鐵 路 方 案 於  2010 年  11 月  26 日 按 照 《 鐵 路 條 例 》 刊 憲

後 ，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亦 出 席 於 隨 後  2011 年 1 月 6 日 及 13 日 舉 行 的
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在 會 上 ， 委 員 就 沙 中

綫 九 龍 城 段 提 出 不 少 意 見 ， 並 成 立 關 注 沙 中 綫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沙 中 綫 相 關

事 項 。  

 

沙 中 綫 最 新 進 展  

 

3. 沙 中 綫 鐵 路 方 案 於 去 年 按 照 《 鐵 路 條 例 》 刊 憲 後 ， 正 式 進 入 法 定

的 諮 詢 程 序 ， 60 天 法 定 反 對 期 限 亦 於 2011 年 1 月 25 日 結 束 。 期 間 ， 我

們 收 到 不 少 公 眾 對 沙 中 綫 鐵 路 項 目 的 意 見 和 反 對 個 案 ，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

正 處 理 這 些 個 案 ， 包 括 安 排 面 見 提 出 意 見 的 公 眾 人 士 及 團 體 ， 並 會 詳 細

考 慮 這 些 意 見 ， 進 一 步 完 善 沙 中 綫 的 詳 細 設 計 。  

 

4. 項 目 刊 憲 後 ，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向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交 運 會 提 交 文 件 (詳

閱 九 龍 城 交 運 會 討 論 文 件 (01/11 號 ))，並 出 席 隨 後 舉 行 的 交 運 會 會 議 向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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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詳 細 講 解 沙 中 綫 的 刊 憲 方 案 ， 及 聽 取 各 委 員 對 沙 中 綫 九 龍 城 段 及 相 關

工 程 的 意 見 ；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會 一 併 處 理 有 關 的 意 見 ， 並 作 出 仔 細 研 究

及 考 慮 ， 以 令 沙 中 綫 更 切 合 地 區 的 需 要 。  

 

5.   就 委 員 於 交 運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對 沙 中 綫 九 龍 城 段 的 意 見，經 詳 細 研

究 後 ， 部 分 回 應 詳 見 附 件 一 。  

 

結 論  

 

6.  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路 政 署 鐵 路 拓 展 處  

港 鐵 公 司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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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就 委 員 於 交 運 會 會 議 提 出 的 意 見 回 應  

 

 

1.  要 求 增 加 沙 中 綫 馬 頭 圍 站 的 車 站 出 入 口，將 出 入 口 伸 延 至 (i)高 山 劇 場 、 

(ii)將 土 瓜 灣 道 ／ 馬 頭 圍 道 出 入 口 伸 延 至 貴 州 街 及 庇 利 街、(iii)石 塘 街 ／

馬 頭 圍 道 交 界 (美 滿 會 附 近 )、 (iv)農 圃 道 ／ 馬 頭 圍 道 交 界 (帝 庭 豪 園 側 )、

(v) 馬 坑 涌 道 ／ 天 光 道 街 交 界 (星 展 銀 行 側 )。  

 

委 員 曾 於 會 議 上 提 出 在 上 述 地 點 增 設 車 站 出 入 口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曾

研 究 設 置 地 下 行 人 通 道 往 高 山 劇 場 的 可 行 性 ， 包 括 沿 美 善 同 道 、 江 西

街 或 浙 江 街 的 方 案 。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建 議 的 行 人 隧 道 將 會 與 現 有 建 築

物 及 現 有 公 共 設 施 (如 天 橋 )的 地 基 互 相 牴 觸，令 地 下 行 人 通 道 無 法 通 過

或 須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； 而 沿 浙 江 街 的 方 案 ， 由 於 沙 中 綫 鐵 路 隧 道 非 常 接

近 路 面 ， 設 置 地 下 行 人 通 道 會 對 鐵 路 隧 道 結 構 造 成 影 響 ； 各 方 案 在 技

術 上 均 不 可 行 。  

 

至 於 在 貴 州 街 及 庇 利 街 增 設 出 入 口 的 建 議 ， 由 於 馬 頭 圍 站 將 以 明

挖 回 填 方 式 興 建 ， 須 於 馬 頭 圍 道 實 施 臨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； 鑑 於 行 人 接

駁 隧 道 的 隧 道 所 處 水 平 不 深 ， 有 關 建 議 的 工 程 亦 將 須 以 明 挖 回 填 方 式

進 行 ， 並 須 封 閉 部 分 土 瓜 灣 道 、 九 龍 城 道 或 附 近 之 道 路 以 配 合 工 程 。

若 同 時 於 車 站 建 造 工 程 期 間 在 上 述 街 道 以 明 挖 回 填 方 法 興 建 行 人 接 駁

隧 道 ， 將 對 區 內 交 通 、 地 面 商 鋪 及 行 人 通 道 網 絡 構 成 嚴 重 影 響 ， 故 有

關 的 建 議 亦 不 可 取。而 有 關 於 石 塘 街 ／ 馬 頭 圍 道 交 界 (美 滿 會 附 近 )設 置

車 站 出 入 口 的 建 議 ， 由 於 其 行 人 隧 道 走 綫 ， 與 現 有 的 路 面 行 人 通 道 大

致 相 同 ， 功 能 上 將 會 重 疊 。 乘 客 可 使 用 現 有 路 面 行 人 通 道 前 往 設 於 馬

頭 圍 道 ／ 土 瓜 灣 道 公 園 之 車 站 出 入 口 。  

 

另 外 ， 考 慮 到 倘 於 農 圃 道 ／ 馬 頭 圍 道 交 界 (帝 庭 豪 園 側 )設 置 出 入

口，便 須 由 馬 頭 圍 站 北 面 開 始，沿 馬 頭 圍 道 興 建 接 駁 通 道 連 接 農 圃 道 。

經 研 究 後 ， 發 現 該 通 道 將 與 沙 中 綫 鐵 路 隧 道 非 常 接 近 ， 將 影 響 鐵 路 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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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的 結 構 。  

 

根 據 刊 憲 方 案 ， 馬 頭 圍 站 其 中 一 個 出 入 口 將 設 於 落 山 道 遊 樂 場

內 ， 距 離 建 議 的 馬 坑 涌 道 與 天 光 道 交 界 處 空 地 不 遠 ， 建 議 附 近 學 生 及

居 民 使 用 現 有 行 人 網 絡 步 行 往 該 出 入 口 以 使 用 鐵 路 服 務 。 為 避 免 橫 過

馬 頭 圍 道 ， 居 民 及 學 生 亦 可 使 用 馬 頭 圍 站 位 於 落 山 道 的 出 入 口 ， 經 路

面 行 人 設 施 前 往 馬 頭 圍 道 以 西 近 天 光 道 等 地 區 。 地 面 的 行 人 通 道 地 勢

平 坦 ， 整 體 設 施 能 為 使 用 者 提 供 適 當 的 步 行 環 境 ， 委 員 之 建 議 基 本 上

與 現 時 路 面 行 人 通 道 功 能 上 重 疊 。  

 

2.  要 求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減 少 徵 用 九 龍 城 區 內 休 憩 用 地 作 臨 時 工 地，以 及 檢

討 或 終 止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現 有 的 混 凝 土 廠 、 沙 倉 的 設 施 。  

 

由 於 沙 中 綫 的 大 部 分 走 綫 將 途 經 人 口 密 集 的 已 發 展 地 區 ， 難 以 覓

得 合 適 的 施 工 用 地 ， 臨 時 徵 用 區 內 的 休 憩 和 公 共 設 施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；

在 收 集 公 眾 意 見 後，我 們 已 盡 量 減 少 臨 時 徵 用 的 面 積。沙 中 綫 完 工 後 ，

有 關 的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將 儘 量 還 原 。  

 

而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的 混 凝 土 廠 及 躉 船 轉 運 站 等 設 施 ， 港 鐵 公 司 亦

已 委 託 了 環 境 顧 問 就 這 項 鐵 路 工 程 及 設 立 和 操 作 其 相 關 的 臨 時 設 施 進

行 詳 細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並 提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。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完 成 後

將 會 公 開 ， 讓 市 民 參 閱 及 就 報 告 內 容 發 表 意 見 ， 其 後 更 要 經 環 境 保 護

署 審 核 ， 才 會 發 出 環 境 許 可 證 。 這 些 臨 時 設 施 將 會 受 到 嚴 格 的 環 境 保

護 條 例 所 規 管 ， 確 保 設 施 不 會 帶 來 不 良 的 環 境 影 響 。  

 

路 政 署 亦 已 將 委 員 早 前 提 出 有 關 檢 討 或 終 止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現 有

的 混 凝 土 廠 、 沙 倉 的 設 施 的 意 見 轉 交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作 出 考 慮 。  

 

3.  要 求 交 代 將 於 馬 頭 圍 道、世 運 花 園 迴 旋 處 及 漆 咸 道 北 的 臨 時 交 通 管 理 措

施 實 施 時 間 表 及 詳 細 設 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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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鐵 公 司 已 聘 用 獨 立 顧 問 公 司 進 行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， 詳 細 評 估

工 程 項 目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及 為 項 目 作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建 議 。 而

有 關 的 評 估 研 究 ， 亦 須 得 到 相 關 部 門 ， 包 括 警 務 處 和 運 輸 署 的 審 批 ，

確 保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。 在 建 造 期 間 ， 港 鐵 公 司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

會 成 立 地 盤 聯 絡 小 組 ， 協 調 所 有 建 造 工 程 ， 確 保 工 程 能 順 利 進 行 ， 儘

量 減 少 對 現 有 路 面 交 通 及 人 流 的 影 響 。  

 

沙 中 綫 項 目 現 正 進 行 詳 細 設 計 ， 待 有 關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及 臨 時 交 通

管 理 措 施 詳 細 設 計 完 成 後 ， 我 們 會 適 時 向 區 議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匯 報 。  


